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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合力法治化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典型案例
案例一
邬某诉浙江省某县某街道

办事处拆迁管理行政强制案

【关键词】
法检合力化解 起诉期限 抗诉

拆迁补偿
【基本案情】
邬某系浙江省某县某街道办事处

（以下简称街道办）某村村民，1958年
从他人处购买了本村 55 平方米的两
间木结构瓦房，并领取土地房屋所有
证。因子女长大，1986年经向某县人
民政府提交建房用地审批申请，获准
在本村他处另建 79 平方米的三间平
屋。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某县开
展“三改一拆”专项行动，根据相关方
案要求并经过统一排查，某村于 2014
年 6月 14日制作了《“一户多宅”清理
名单公示》，规定农户自公示之日起七
日内自行拆除或主动退出原宅后由村
组织拆除，否则由街道办组织联合执
法队依法拆除；同年 6月 23日又发布
补充公告，告知该村正式拆除时间定
于同年 6 月 24 日开始。邬某前述所
购房屋被列入清理范围，后被统一安
排拆除 （当时具体时间、实施主体不
明）。邬某依方案可得“一户多宅”
清理补助款 14457.60 元，其一直未
领。2018 年 8 月，该村向某县国土
资源局申请注销邬某等被拆农户房屋
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该局于 2018
年 9月张贴公告，公告内容为包括邬
某在内的农户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已被
某村委会拆除。街道办于 2021 年 2
月根据邬某的信访件作出《信访事项
处理意见书》，自认系涉案房屋拆除主
体。2021年 3月 15日，邬某以街道办
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
街道办将其合法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
违法。

法院一审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
相关规定，公民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提起诉讼，
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因邬某对某村
于 2014年 6月制作的《“一户多宅”清
理名单公示》无异议，且该名单中载明
未自行拆除的由街道办组织联合执法
队依法拆除，可知其应当知晓具体的
拆除主体，起诉期限从 2015年房屋被
拆除时起算，邬某于 2021年起诉显已
超期，据此裁定驳回其起诉。邬某上
诉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某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8 年 8 月作出
的公告表明涉案建筑物已被某村委会
拆除。故推定邬某自公告时起应当知
晓行为主体，其于 2021 年起诉超期，
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邬
某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未
获支持，又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经浙江省三级检察机关联动审
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 2024 年 5月
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
为二审法院仅凭国土部门张贴的公告
推定邬某应当知晓拆除房屋的行为主
体依据不足；且认定起诉超期错误，应
以街道办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的时间作为起诉期限起算点，故请依
法再审本案。

【合力化解】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6

月作出提审裁定。再审期间，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围
绕本案争议焦点进行庭前沟通。因邬
某后建房屋面积较小，且由其子一家
居住，邬某夫妇现无固定住所，借住在
村居养老院，为不增加邬某的诉累，可
围绕本案实质性诉求通过争议化解的
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通过法检积极

联动，多次走访属地政府和邬某的暂
住地，并共同约谈街道办主要负责人，
厘清邬某夫妇多年起诉的症结在于其
被拆房屋系合法建筑，两位老人年事
已高却“老无所居”。经多次磋商，确
定由街道办安排两人免费居住在村居
养 老 院 直 至 善 终 ，使 其 晚 年 生 活 无
忧。同年 8月 16日，双方达成和解，邬
某自愿领取了提存长达十年的“一户
多宅”清理补助款。邬某向法院申请
撤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同年 9
月 14 日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并撤销
一、二审裁定。

【典型意义】
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

六个月、一年的起诉期限计算始点，应
当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且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该行为实施主体之日起计
算 。 此 规 则 已 由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于
2024 年 8 月发布的《关于正确确定强
制拆除行政诉讼案件被告及起诉期限
的批复》(法释〔2024〕8 号）予以明确。
对行政强制行为主体不明的，应当审
慎推定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内
容及适格主体的时间点，避免案件因

“超过起诉期限”进入“程序空转”；对
于未进入实体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
院提出抗诉后，人民法院可以会同人
民检察院聚焦当事人实质性诉求共同
推进争议解决，避免案件反复进入诉
讼程序。本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从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的理念出发，坚持以人为本、
体恤民生，通过联合实地走访、共同约
谈主管部门负责人等方式找准争议症
结，督促政府部门在符合政策规定的
前提下依法履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切实解决群众烦心事。

案例二
魏某诉江苏省某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基本养老保险
资格认定案

【关键词】
法检合力化解 起诉期限 再审检

察建议 临时工工龄 退休养老待遇
【基本案情】
2018 年 4 月，魏某申请退休，江

苏省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
下简称某县人社局）依据劳动部门批
准的招工表认定其参加工作时间为
1987 年 12 月 ，对 其 1976 年 3 月 至
1987年 11月临时工期间未予认定工
龄。魏某领取退休证后发现工龄计算
有误，持续通过向人社局反映、拨打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方式要求重新认定
工龄。此间，人社局答复“若魏某能提
供劳动或人事部门用工批复材料可更
改参加工作时间”。魏某于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间自县档案局调
取到形成于 1992年、经县农业局确认
并经县工资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核定的《调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工龄津贴标准审批名册》等系列
证据，但人社局以系非用工批复材料
为由不予采纳，并于 2022 年 8 月明确
不再受理。魏某于 2022年 9月提起诉
讼要求变更参加工作时间。

法院一审认为，公民应从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六个
月内提起诉讼，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魏某自认 2018 年 7 月左右收到退休
证，此时已经明知人社局认定的参加
工作时间及工龄时间等内容，其于
2022年 9月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
期限，遂裁定驳回其起诉。魏某提起
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遂向检察
机关申请监督。

经徐州市两级检察机关联动审
查，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于 2024 年 10
月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
检察建议，认为魏某起诉系对县人
社局不采纳新证据不变更工龄行为
不服，起诉期限应从县人社局不履
行变更职责之日起算。同时认为魏
某诉求具有正当性，其提供的系列
证据由国家机关制作并保存，可证
实其参加工作时间为 1976 年 3 月。
故请依法再审本案。

【合力化解】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

议庭再审审查本案。再审审查期间，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州市人民检
察院围绕争议焦点庭前沟通，一致认
为魏某提起的系变更职责之诉，起诉
期限应从人社局不采信新证据不履行
变更职责之日起算；且其要求变更工
龄具有事实依据，系列证据均证实其
1976 年 3 月参加工作，保障诉权关乎
其实体权益实现。为避免程序空转、
不再增加魏某诉累，检法两院联合人
社局召开座谈会，指出行政机关制作
的档案材料具有信赖利益，人社局应
全面调取魏某档案材料，对其临时工
工龄作出正确认定。后县人社局调取
到保存于该局、形成于 1994 年的《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套改名册》
及附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工资改革增资审批表》等原始档案，该
份证据系在国家定期开展的工资制度
改革过程中制作，权威性高，可证实魏
某参加工作时间为 1976 年 3月且工龄
自此起算；同时调取了魏某老户籍底
册等证据，证实魏某系自然增长人员，
符合临时工招录条件。2024 年 11 月
12 日，人社局变更魏某参加工作时间
为 1976 年 3 月，将 1976 年 3 月至 1987
年 11 月间工作期间计入工龄，并视同
缴费年限，自 2018 年 5 月开始执行。
2024 年 12 月 17 日，增资后补差的 8.6
万余元退休金发放到位，魏某退休养
老待遇由 2504.4 元/月增长为 4015.1
元/月。鉴于本案争议已实质性化解，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终结审
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规范办理行政再审检察建议
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之规
定，书面告知徐州市人民检察院。

【典型意义】
正确认定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

是准确认定起诉期限起始时间的前
提。判断原告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起诉
期限，应审查其实质诉求，正确判断被
诉行政行为，并考量原告是否基于对
行政机关自行纠错的信赖而延误起
诉。原告认为行政行为有误并向行政
机关反映，且根据行政机关要求提供
新证据申请变更原行政行为的，司法
审查应基于信赖保护利益，对原告起
诉时既要求撤销原行政行为又要求履
行变更职责的，起诉期限应从行政机
关不采纳新证据、不履行变更职责之
日起算，而非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原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算。同时，
本案临时工工龄认定具有历史及政策
特殊性，当出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行
政行为时，行政机关对自己作出的行
政行为应当重启程序予以变更。据
此，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徐州市人
民检察院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目
标，敦促人社局既要严格把握临时工
工龄认定的政策规定，亦要尊重客观
事实，秉持有利于劳动者的理念，全面
调取魏某历史档案材料，促使其发现
新证据并重开行政程序，使得魏某临
时工工龄得以认定，退休待遇得到保
障，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了
退休职工养老权益。

案例三
张某夫妇诉重庆市某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撤销行政决定及行
政复议决定案

【关键词】
法检合力化解 起诉期限 抗诉

征收补偿 文书送达
【基本案情】
2003 年，在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政

策鼓励下，张某夫妇创办了某大型养
殖公司，该公司曾先后被市、区两级政
府认定为养殖龙头企业。2012年，因
重庆绕城高速环线内设置禁养区，该
公司配合当地政府进行了转产经营。
2017年，又因修建铁路需要占用其养
殖场部分场地，征收部门未能与张某
夫 妇 就 拆 迁 补 偿 安 置 达 成 协 议 。
2019 年 10 月，重庆市某区规资局以
张某夫妇未经批准擅自修建违法建
筑，涉嫌违反 《重庆市城乡规划条
例》 相关规定，向其发出接受调查通
知书。同年 11 月，重庆市某区规资
局以张某夫妇养殖场建 （构） 筑物系
违法建筑为由向其作出 《限期拆除违
法建筑决定书》 并送达。随后，该养
殖场被强制拆除。张某夫妇不服限期
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向重庆市规资局
申请行政复议。2020 年 3 月 26 日，
重庆市规资局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
书》 维持了某区规资局的拆除决定
书，并于次日向张某夫妇邮寄，物流
信息查询结果显示该邮件于 2020年 3
月 29 日被他人代收。2020 年 4 月 15
日，张某前往重庆市规资局现场领取
案涉法律文书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收
到复议决定书。2020年 4月 19日，张
某夫妇以重庆市某区规资局、重庆市
规资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区规资局作出拆除决定书
的行政行为、重庆市规资局作出复议
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某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重庆市
规资局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作出复议
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于 2020 年 3 月
29 日被签收，张某夫妇应于 2020 年 3
月 29日起15日内即2020年 4月13日
前提起诉讼，其于 2020年 4月 19日提
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不具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
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应当驳回起诉。
虽然张某夫妇于 2020 年 4 月 19 日向
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拆除决
定书告知的 6 个月起诉期限，但因其
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
定并告知其诉权、起诉期限等救济渠
道，故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以
复议机关作出决定中规定的起诉期限
为准。重庆市规资局的邮寄送达并无
不妥，该局于 2020年 4月 15日重新向
张某夫妇送达复议决定书不能作为当
事人规避法律规定的事由。故认为张
某夫妇的起诉确系超过法定起诉期
限，据此裁定驳回其起诉。

张某夫妇上诉后，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的规
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
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重庆市规资局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并按照张某夫妇
认可的地址向其邮寄送达，该复议决
定书于 2020年 3月 29日被签收，张某
夫妇应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前提起本
案诉讼，现其于 2020年 4月 19日提起
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张

某夫妇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未获支持，又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经重庆市三级检察机关联动审查，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提出抗诉，认为案涉邮件没有张某夫
妇签收的书面依据，邮政营业部出具的
情况说明“未找到该件下落，已确认投递
人员丢失责任”能够证明案涉邮件应视
为已丢失，邮件有效送达的证据不足。

【合力化解】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令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重庆市第五中级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
察院第五分院出庭支持抗诉。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抗诉意见，认为
张某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收到复议决定
书，于 2020 年 4 月 19 日针对复议决定提
起的行政诉讼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人民
法院应就该项起诉进行审理，因此裁定
撤销原一、二审裁定，指令某区法院审理
本案。再审过程中，检察机关、人民法院
多次联合召集重庆市规资局、某区政法
委、区政府、街道办等多方共同促进该案
争议实质性化解，同时帮助张某夫妇分
析风险损失、定位合理预期，最终促成张
某夫妇与当地政府达成和解，签订了《征
拆协议书》，对养殖场涉及的征拆包干补
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由政府包干补偿
张某夫妇 2300 万元。张某夫妇向人民
法院递交书面撤诉申请，人民法院裁定
准许撤诉。至 2024 年 12 月 1 日，2300 万
元全部支付到位。

【典型意义】
送达日期直接关涉案件是否超过起

诉期限，行政机关以邮寄方式送达书面
决定的，不能简单以邮件签收日期作为
决定收到之日。行政机关不规范的文书
送达行为和邮政投递人员不规范的投递
行为，可能影响当事人诉权行使，进而关
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益保障。人民
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期限的具
体适用等法律问题时，关注当事人核心
诉求及争议源头，就邮寄送达、新证据的
审查认定标准达成一致，有效避免因送
达问题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
本着实质性化解矛盾、节约司法成本的
原则，人民检察院抗诉后，法检双方可以
共同推进争议实质解决，以尽快实现当
事人实体权益保障。本案中，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民法院和重庆市三级检察机关
立足当事人实质诉求，引导其定位合理
预期，通过联合召集当地党委政法委、政
府等多部门共同开展争议化解工作，最
终促成争议双方达成和解，最大程度保
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案结事
了政和。

案例四
魏某某诉河南省某县城市更

新服务中心房屋征收案

【关键词】
法检合力化解 再审检察建议 房屋

征收补偿 超面积安置
【基本案情】
河南省某县人民政府于 2013 年实

施县城文化路西段旧城区改造项目，同
年 3 月发布了征收决定和补偿安置方
案，魏某某的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应调
换面积为 190.47 平方米。2013 年 10
月，魏某某与某县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原
某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
称县城市更新中心）签订安置补偿协议，
初步约定了选房规则、过渡期限等。在
2019年的选房环节，魏某某选中某小区
两 套 房 ，面 积 分 别 为 124.48 平 方 米 、
116.95平方米，超出应调换面积 50.961
平方米。双方于同年 11 月签订了第一
套房回迁协议并交付完毕；针对第二套
房所超面积，魏某某同意对其中的 10平

方米按 2013 年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每
平方米 2200元标准支付，但不同意对其
中的 40.961平方米按《文化路项目回迁
安置房选房方案》（以 下 简 称《选 房 方
案》，县城市更新中心制定于 2019 年 1
月）规定的“协议人之间可以自行协商，
购买转让”方式处理，由此未签回迁协
议。魏某某于2020年 4月以县城市更新
中心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该
中心交付其选定的第二套房，双倍补偿
因逾期交房产生的临时过渡费，超出面
积按2013年 5月市场成本价交易。

某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 2013年
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政府收回超出安置
面积的补偿价与其后的市场价差额过
大，为协调矛盾，县城市更新中心后出台
《选房方案》的上述规定符合项目实施的
实际情况，魏某某有关交易标准的诉求
缺乏依据，且该中心已向魏某某双倍支
付延期交房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遂判决县城市更新中心
支付魏某某 2017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的双倍临时安置补助费
30720 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魏某某
上诉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
因魏某某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故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后魏
某某向某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未获支
持，又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某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 2023年
8 月向某县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认为一审判决有关涉案房产依据《选
房方案》规定精神，按实际交付时房产销
售价增加面积款的认定证据不足；从与
本案情形相似的其他类案看，已有生效
判决确认对选房面积超出安置面积 10
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照每平方米 3000
元支付增加面积款。建议参照上述案件
再审本案，按照拆迁安置目的解决问题，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合力化解】
某县人民法院接到检察建议后，充

分听取了检察机关和当事人的意见。本
着实质化解争议、减少当事人诉累的原
则，结合检察机关提出“类案同判”建议
的合理性，以及魏某某迫切表示纠纷持
续日久、希望尽快解决的意愿，某县人民
法院认为其征收权益一直未得到公平、
合理的保护，进入再审并非最直接、最便
捷的行政争议解决方式，故力争在再审
程序前妥善处理，更能够及时有效保障
被征收人合法利益。遵循此理念，该院
依托某县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会同
当地检察机关和府院联席办，通过召开
府院联席会，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专家咨
询委员会参与化解，共同研讨类案判决，
经反复释法明理，最终争取到双方当事
人的理解，同意参照类案生效判决确定
的标准签订和解协议，至 2024 年 7 月已
完成付款交房事宜。某县人民法院复函
某县人民检察院，以本案行政争议已实
质性化解为由，决定不予再审。

【典型意义】
针对房屋征收领域“超面积安置定

价标准争议”这一难题，当地法、检两院
通过联合相关行政机关、专家咨询委员
会等单位召开协调会，在法律框架内探
索解决方案，促成安置房交付和差额补
偿的同步落实，有效化解因时间跨度过
长而导致房价波动的补偿失衡。同时，
检察机关在魏某某穷尽起诉、上诉和申
请再审救济渠道之后，激活法律监督的
权利救济通道，避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持续多年求告无果。本案的成功化解
是对法检联动、府院联动机制实质化解
行政争议的成功践行，也是通过非诉讼
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行政争议高效性、实
质性化解的成功实践，彰显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司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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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 Midas”轮利害关系人：本院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

依 法 受 理 了 申 请 人 霍 索 恩 航 运 公 司（Hawthorn Navigation

Inc.）、申 请 人 佐 迪 亚 克 海 运 租 船 有 限 公 司（Zodiac Maritime

Chartering Limited）、申请人安吉航运有限公司、申请人上汽安

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

请 。四 申 请 人 称 ：2025 年 6 月 24 日 ，申 请 人 霍 索 恩 航 运 公 司

（Hawthorn Navigation Inc.）所属船舶“Morning Midas”轮（IMO

编号：9289910，总吨位：46,800 吨）在太平洋中部海域发生火灾

沉没事故。船上 3000 多辆汽车及其他货物随船沉入海底。申请

人 霍 索 恩 航 运 公 司（Hawthorn Navigation Inc.）系“Morning

Midas”轮的船舶所有权人，申请人佐迪亚克海运租船有限公司

（Zodiac Maritime Chartering Limited）系该轮事故发生时的光

船租船人，申请人安吉航运有限公司和申请人上汽安吉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系该轮事故发生时的定期租船人，均有权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限制赔

偿责任。故四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

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相关规

定，就事故产生的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

制 基 金 ，申 请 设 立 数 额 为 7,193,500 特 别 提 款 权【计 算 方 法 ：

167000+（30000- 500）× 167+（46800- 30000）× 125=7,193,500

特别提款权，按法院准予设立基金的裁定生效之日的特别提款

权对人民币的换算办法折算成人民币数额】及该款项自 2025 年

6 月 24 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的非人身伤亡赔偿责任的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对申请人霍索恩航运公司（Hawthorn Navigation Inc.）、申请人

佐迪亚克海运租船有限公司（Zodiac Maritime Chartering Lim-

ited）、申请人安吉航运有限公司、申请人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对申请人霍索恩航运公司

（Hawthorn Navigation Inc.）、申请人佐迪亚克海运租船有限公

司（Zodiac Maritime Chartering Limited）、申请人安吉航运有限

公司、申请人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

任限制基金无异议的，或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的，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债权向本院申请登记。

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金中受偿。本院地址：上

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 567 号；联系电话：（021）68567567-7161、

7093、7102；联系人：张亮、王冰、傅煜；邮政编码：200135。

上海海事法院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裁定受理中山市
星天地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天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广东金丰华律师事务所为星天地公司管理人。现依法公

告如下∶星天地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5 年 12 月 28 日前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不 得 依 照《中 华 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 2026 年 1 月 5 日下午 14 时 45 分在中山市第一人民

法 院 召 开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管 理 人 联 系 方 式 ：地 址 ：中 山 市 东 区 博 爱 五 路 朗 晴 轩 二 幢

二楼 8-11 卡；联系人：潘国康，电话：18948887727】。

中山市星天地娱乐有限公司管理人
召开债权人会议的公告 大连伯顿冠力电机有限公司各债

权人：根据债权人会议主席提议，定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

时 30 分召开债权人会议。会议议题为提请债权人审议表决《大

连伯顿冠力电机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本次会议采用网

络会议的方式进行。请不能及时办理会议签到的债权人及时与

管理人联系，以便于在线上会议召开时能登录京东债权人会议

系统，完成会议签到。涉及债权人表决事项，管理人将在线上会

议发布投票链接，各位债权人可以行使投票的权利。会议签到，

涉及债权人参与投票表决，请债权人及时完成会议签到。

大连伯顿冠力电机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段麟（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胡晶音：本院受理原告范

飞飞诉被告段麟（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及第三人胡晶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并定于 2026 年 2月 3日下午 14时在本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杨

源路 218号）西漕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杨观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

第五十四条之规定，限你于 2025 年 12 月 14 日前履行海警机构

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决定书文号为直二海警(执)行罚决字

〔2025〕30 。因你至今未履行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自 2025 年 8 月

12 日起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请接到本催告书后

十日内到中国工商银行任意网点使用二维码缴款单缴纳罚款

66000元，并加处罚款 66000元。 中国海警局直属第二局

湖南友钦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

收据一份，号码为：票据号 4974516426,金额 3983元，声明作废。

声明单位：湖南友钦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州和通电梯部件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503699504172L）公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商标证书、专利证书、财

务账册、会计凭证、银行账户信息、税控盘、空白发票、合同等经

营管理资料全部遗失，现声明湖州和通电梯部件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开

户许可证等全部作废。 湖州和通电梯部件有限公司管理人

京金联网络服务有限公司：本会于 2025 年 8 月 11 日受理的

申请人韩玉兰与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5）武仲受字第

000003744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

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

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7日和 10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

满后第 30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武汉国际仲裁中心）

AKABARHASSAN、AKBARZURIAT、海南曼联国际娱乐
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2024）琼 9005 民初 5099 号原

告颜学明与被告张会杰、海南曼联国际娱乐文化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刘涛、AKABARHASSAN、AKBARZURIAT 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琼 9005 民初

509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张会杰、AK-

ABARHASSAN、AKBARZURIAT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原告颜学明支付货款 2862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2862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6 月 14 日起算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二、被告海南曼联国际娱乐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 原 告 颜 学 明 支 付 货 款

100915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100915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7 月 9

日起算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

颜学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157.92 元，由被告张会杰、AKABARHASSAN、AKBARZURI-

AT 负担 5296.86 元，由被告海南曼联国际娱乐文化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承担 1861.06元，上述被告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向本院缴纳；诉讼保全费 2472.64 元，由被告张会杰、AKABAR-

HASSAN、AKBARZURIAT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颜学明支付 1829.75元，由被告海南曼联国际娱乐文化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颜学明支付 642.89

元；公告费（以公告部门出具的实际票据为准）由 AKABAR-

HASSAN、AKBARZURIAT 承担；原告颜学明多预缴案件受理

费 7157.92元，本院于判决生效后予以退回。”限海南曼联国际娱

乐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述判决书，如未领取，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限 AKABARHASSAN、AKABARZURIAT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判决书，如未领取，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海南曼联

国际娱乐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被告 AKABARHASSAN、AKBARZURIAT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南]文昌市人民法院
袁洁（此人在香港）：本院受理陈柏，肖春梅诉袁洁，沈佩君债权人

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0101民初

42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延安东路 1234号）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张延炽（美国）：本院受理原告吴文英与被告张延炽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0101民初68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1234号）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姜一溟（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张智翔与姜一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01民初 9608号

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宋静（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原告王小波、成彦兰与被告诸菊

娣、第三人宋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5）沪 0104 民初 53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128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万晓峰（此人在澳大利亚）：本院受理凌毅、戴忱诉叶雪华、万晓

海、万晓峰、余建荣、陈慧丰、余卓成、上海衡复物业有限公司相邻关

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0104 民初

249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龙漕路 128号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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